正定县2025年中央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一标段2026年实施调整方案

为确保正定县2025年中央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一标段）延期资金于2026年顺利实施并完成既定任务，根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农财发〔2025〕1号）要求，以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关于实施《中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等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2026〕6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核心调整内容

（一）项目资金延期实施

将2025年中央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一标段（南岗镇）48.94万元项目资金，延期至2026年组织实施。若南岗镇未能完成计划作业面积或形成资金结余的，可结合实际作业需求，将剩余资金及对应作业任务延伸至正定镇实施。

（二）保持项目实施要素不变

项目一标段服务核心区域仍为南岗镇，服务环节包含玉米机械收获、玉米秸秆还田、农田地旋耕，作业计划面积和资金为:玉米机械收获1万亩，补助资金30.09万元；玉米秸秆还田 0.7万亩，补助资金7.7万元；农田地旋耕 0.7万亩，补助资金11.15万元。其他实施要素，均按照2025年该项目实施方案执行。

（三）优化项目补贴和兑付方式

1.原补贴方式：项目资金直接补贴给服务组织，服务组织少收取农户费用。现调整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农户收取服务费用，项目完成后，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拨付至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其中小农户应得部分的补助资金，必须通过一卡通或社会保障卡等形式发放到户。

2.原方案中补贴小农户标准，现调整为服务小农户补贴标准。

安排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面向小农户的项目补助资金，补助小农户比例不低于50%。

二、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为规范推进2025年中央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延期资金实施工作，我县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已明确的工作领导小组人员配置保持不变，领导小组继续履行该项目延期资金实施的统筹协调、组织推进、督促落实等职责，切实保障项目延期资金规范合规使用，推动项目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三、2026年项目实施工作安排

（一）招标签约阶段

2026年8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主体遴选工作，择优确定1家合格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中选单位须在中选后10日内与相关单位签订服务合同，其制定的项目服务实施方案须及时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实施验收阶段

2026年9月至11月全面完成项目各项作业任务；11月底前完成作业质量检测与项目整体验收工作；12月30日前完成所有补贴资金兑付工作。

（三）监督管理要求

社会化服务组织须严格符合原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资质标准，作业机械全部安装运行监测终端；村级组织负责农户信息核实、公示工作，对享受补贴农户信息和服务内容真实性负责；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把关；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对质量检测及项目验收报告的真实性、合规性承担主体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协同推进

县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项目实施各项工作，南岗镇、正定镇人民政府密切配合、无缝衔接，各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协同发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二）严格资金监管

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从严管控项目资金，规范资金拨付流程，健全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坚决杜绝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

（三）加强政策宣传

各相关单位提前做好政策解读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向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宣传项目调整内容及相关要求，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从严督导问责

公开项目监督举报电话（0311-88022695），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强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督导检查，对服务不合格、存在违规操作行为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依法依规限制其参与我县各类涉农项目。



